附件1
工人工资保证金存款协议书（样本）

[bookmark: _GoBack]为做好工人工资保证金监管，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和《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工人工资保证金存储企业和银行就工人工资保证金（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的管理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工资保证金存储企业(以下简称存储企业)依法缴存保障为其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工人工资报酬权益的保证金，除发生《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第十九条的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工资保证金。
[bookmark: OLE_LINK175][bookmark: OLE_LINK172][bookmark: OLE_LINK171][bookmark: OLE_LINK174][bookmark: OLE_LINK173]二、存储企业承诺按照《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及东莞市确定的具体缴存比例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银行对存储（补足）是否足额不承担审查义务。
三、银行对存储企业缴存的工资保证金，按照（  ）年定期、到期自动转存管理。本金和全部利息收入归存储企业所有。
四、存储企业不得以缴纳工资保证金的有关凭证设定担保，银行应在出具的工资保证金有关凭证上注明“专用款项不得担保”字样。
[bookmark: OLE_LINK162][bookmark: OLE_LINK161][bookmark: OLE_LINK159][bookmark: OLE_LINK160]五、工资保证金使用按照如下方式执行:发生《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第十九条情形需要使用工资保证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书面通知存储企业和银行，出具《工人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以下简称《支付通知书》)。银行根据《支付通知书》，将相应数额的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本人。
非以上规定的情形而出现工资保证金减少，银行应承担补足责任，但因有权机关依法查封、冻结、划拨的除外。对超出存储企业实际缴存的工资保证金数额的，银行不承担任何支付义务。
六、工资保证金使用后3个工作日内，银行应将工资保证金使用的有关情况通知存储企业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七、存储企业应每季度通过网银、企业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下载电子对账单，并提供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存储企业和银行各存一份，复印件由存储企业送工程建设项目部所在镇街人社部门备案。

[bookmark: OLE_LINK158]附注一:工程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施工合同期限、施工合同造价、存储比例等)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施工合同期限：
施工合同造价：
存储比例：

附注二:存款信息
存款账号：
存款金额（人民币）:
小写:            元
大写：  仟  佰  拾  万  千  佰  拾  元  角  分

附注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存储企业和开户银行基本信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通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存储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通信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存储企业                    开户银行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字)

签字时间:                  签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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